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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澳門分公司開放式保證基金之 

管理規章(修訂) 

 

1. 定義說明及闡釋 

下列名詞及詞語應賦予下述意義，倘條文內容需要，單數的字意包括雙數，反之

亦然；含男性的字意亦包括女性，反之亦然。 

 

“本基金” 

 

 

 

“參加合約” 

 

 

指中國人壽澳門分公司開放式保證基金，乃按澳門法律規

定，由管理實體成立並獲澳門金融管理局（下稱 “金 

管局” ）核准的開放式退休基金。 

 

指參與法人或參與人透過成立退休金計劃加入本基金

時，須簽署由本管理實體所制定的合約、協議或申請表。 

 

“參與法人”  指一法人，該法人簽署參加合約，同意將其退休金計劃全

部或部份的計劃資產投資於本基金內。管理實體將會根據

每份參加合約為每一位參與法人於本基金內開設獨立戶

口。 

 

“營業日”  指一般澳門持牌銀行的營業日，但不包括星期六。 

   

“供款人”  指按照參加合約的規定向本基金繳付供款之個人或法人。 

 

“參與人”  (i) 簽署參加合約並同意參加本基金的個別人仕；或 

(ii) 參與法人聘用的人仕，該人仕為參與法人的退休金計

劃的成員，並參加本基金。 

管理實體將會根據每份參加合約為每一位參與人於本基

金內開設獨立戶口。 

 

“受益人”  不論是否為參與人，有權獲取本基金利益的人仕。 

 

“管理實體”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

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7 年 8 月 1 日的註冊資本為

港幣 6,762,435,000 元。其於澳門的澳門分公司的註冊地址

為：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263 號中土大廈 22 樓 A、B、

K-P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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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日” 

 

 

“生效日期” 

 

“實際結餘” 

 

“保證結餘” 

 

 

 

 

 

 

“參與法人限 

定期間” 

 

 

“參 與人限

定期間” 

 

 指每一個營業日。管理實體可不時以一個月的通知予參與

法人及參與人作出更改。 

 

指 2021 年 1 月 1 日。 

 

指參與人帳戶內的基金單位結餘的淨資產值。 

 

指一項名義結餘以反映以下(i)及(ii) 項的款項按第 9 節所

述的保證回報率（以複合年利率方式）計算的總和: 

(i) 於生效日期前一個估值日的單位價乘以參與人帳戶

於該日的單位結餘數目；及 

(ii) 於生效日期或之後該參與人根據第5節所述的認購及

贖回基金單位情況所計算出的款項。 

 

指就每名參與法人而言，由參與法人參加本基金所簽署的

參加合約的生效日期起至參與法人終止參與本基金之日

為止的期間。 

 

除另有規定外，就各參與人而言，由參與人參加本基金所

簽署的個別參加合約之生效日起至作出有關贖回之日為

止的期間。 

 

2. 基金目的 

本基金旨在為參與人於退休、長期無工作能力，或死亡等情況下提供保障予參與

人或其受益人。 

 

3. 管理實體權力、義務和責任 

(a) 在任何情況下，管理實體將有權力為履行有關本基金的責任時行使以下權力： 

(i)   將本基金下所有或部份資產作任何投資。 

(ii)  就責任及報酬等問題於管理實體認為合適時聘請及向律師、會計師和

其他專業人仕徵詢意見； 及 

    (iii)  聘請或撤換投資經理及受寄人。 

(b) 管理實體必須確保具備基金管理的能力並以公平及審慎的態度管理本基

金。 

(c) 管理實體將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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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根據法律法規及本管理規章規定，執行本基金的行政、管理及代表等

職能。 

(ii) 收取預期供款並保證向受益人作出應有支付。 

(iii) 所有有關本基金的記錄妥善處理及保存。 

(iv) 本基金投資符合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4. 受寄人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被委任為本基金的受寄人，其地址位於澳

門新口岸友誼大馬路 555 號澳門置地廣場 18 樓。 

 

5. 認購單位、贖回單位及合資格保證條件 

(a) 所有供款人有責任按參加合約規定為其本人或有關參與人向管理實體繳付供

款。 

(b) 管理實體收到由供款人支付的供款，將按第 7 條所述扣除新供款費後，管理

實體會在切實可行範圍內於緊隨的估值日處理該凈供款。並不論任何管理實

體能否合理地預料的其他情況下，均不多於收妥有關供款的七個營業日內完

成供款處理。供款扣除新供款費後將記存於參與人帳戶內並於處理該供款的

估值日，由管理實體以本基金當時之單位價購入本基金單位(下稱 “單位”)。 

(c) 當本基金須就某參與人贖回單位，管理實體將按參加合約內列明的方法支付

根據以下計算方法計算的款項： 

(i) 當參與人是以提取福利或轉移資產至其他管理實體情況下贖回單位︰ 

A. 當未能符合第 5(d)節所述之任何合資格條件，贖回金額應等同於有

關贖回日將予贖回的單位數目的實際結餘；或 

B. 於符合第 5(d)節所述任一項合資格條件（管理實體可酌情豁免任何

該等規定）的贖回情況下，則以下列較高者計算： 

I. 於有關贖回日將予贖回的單位數目的實際結餘；及 

II. 於有關贖回日將予贖回的單位數目的保證結餘。 

C. 倘第 5(c)(i)(B)(II)項所確定之保證結餘高於第 5(c)(i)(B)(I)項所確定

之實際結餘，該差額則由保證人彌補。 

(ii) 當參與人是以轉換部份或全部基金單位至管理實體的其他基金為目的贖

回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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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贖回金額將不獲保證並等同於有關贖回日將予贖回的單位數目的

實際結餘； 

B. 保證結餘亦將同時按贖回單位數目的百分比被扣減； 

(d) 符合保證結餘的合資格條件，尤其在第 5(c)節所述的情況包括： 

(i) 按參加合約訂定的任一原因領取金錢給付之條件；或 

(ii) 第 5(d)(i)節所述情況之外的贖回： 

A. 就參與法人發起的贖回而言，該參與法人的參與法人限定期間相等

於三十六(36)個完整曆月或以上的連續期間；或 

B. 就參與人發起的贖回而言，該參與人的參與人限定期間相等於三十

六(36)個完整曆月或以上的連續期間。 

(e) 任何參與人或其受益人欲贖回全部或部份單位，須以書面形式通知管理實

體。管理實體於任何一個營業日收妥的贖回通知將會在切實可行範圍內，於

緊接的估值日儘快執行該贖回申請，並不論任何管理實體能否合理地預料的

其他情況下，均不多於收妥有關贖回申請的七個營業日內完成執行贖回申

請。贖回單位將於執行贖回申請的估值日才生效。 

(f) 本基金贖回單位時沒有收取費用。 

 

6. 基金價格、估值及淨資產值的計算 

(a) 本基金於成立日之單位價為澳門元壹拾元正。 

(b) 本基金單位之單位價值是淨資產值除以於估值日之總流通單位數目。 

(c) 本基金的資產淨值是指根據公認會計準則和適用法律進行估值之組成本

基金的資產價值，尤其包括應收收益並減去到期和未清付的債務。本基金

的債務包括管理費、受寄人費及投資相關費用。投資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

於過戶稅、或所屬國家所徵收的其他費用和稅收，及其他有關收費。 

 

7. 報酬 

(a) 受寄人費及管理費： 

(i) 受寄人可按本基金資產淨值收取每年最高百分之零點五的受寄人費。

管理實體保留對受寄人費作出任何修訂的權利。受寄人費將由管理費

支付。 

(ii) 管理實體可按每年本基金淨資產值收取最高百分之二管理費。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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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包括本基金受寄人收取之費用。 

(iii) 管理費於每一估值日按比例計算。每月總額將於最後一個估值日從本

基金資產中扣除。 

(b) 新供款費 

管理實體可收取按供款額最高百分之五的新供款費(最低為零)。供款將扣

除新供款費後才存入本基金作投資之用。 

 

8. 基金投資策略 

 投資目的旨在為參與人提供高於保證利率的回報。基金採取多元化組合包括銀行

存款、商業票據、短期票據、債券、股票及認可的單位信託基金及/或認可的互

惠基金。不論任何本節所述，本基金投資須遵從金管局的規定。 

 

9. 保證回報率 

(a) 本基金的保證回報率為年利率百分之一點三五。 

(b) 保證人為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c) 不論與本管理規章有任何抵觸，在取得金管局預先批准下，管理實體有絕

對決定權以三個月事前書面通知參與法人及參與人更改上述(a)所提及之

「百分之一點三五」保證回報率。 

 

10. 基金管理及受寄人轉移 

(a) 管理實體可於一個月前知會參與法人及參與人轉移基金之管理予另一管理

實體，但必須先獲取金管局的批准。 

(b) 在遵守法律法規的規定下，管理實體可於一個月前知會參與法人及參與人轉

移基金之託管職能予另一受寄人。 

(c) 管理實體將承擔所有上述轉移所引致的費用。 

 

11. 修改 

管理實體可隨時修改、刪除、增加本管理規章之條款及規定，包括本節之內容及

規定，但必須獲取金管局的事前批准，並於不少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參與法人

及參與人。新管理規章須於生效前刊登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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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取消基金 

(a) 本基金可在下列原因下取消： 

(i) 在任何情況下管理實體認為本基金不能履行其功能； 

(ii) 已完成本基金的所有責任； 

(iii) 本基金抵觸澳門法律； 

(iv) 金管局批准的其他情況。 

(b) 本基金取消時所採用之程序 

(i) 經金管局的事先批准； 

(ii) 向有關參與法人或參與人發出不少於一個月（或經澳門金融管理局可

能同意的較短時間）的通知； 

(iii) 必須刊登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iv) 按本管理規章及有關參與法人或參與人根據其持有的基金單位數量所

作出的指示，提取或轉移至其他退休基金中。 

  

13. 仲裁 

所有因本管理規章引起的爭議，不論嚴格來說屬於訴訟性質或任何其他性質，包

括但不限於有關條款的詮釋、整體性和執行，其更改或修訂，都應透過在澳門特

別行政區設立的仲裁機構作出仲裁；但有關爭議須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具權限法院

審理的情況除外。 

 

14. 貨幣及法律 

所有款項須以澳門元支付，並在管理實體的辦公地址或其安排之地點交取。本管

理規章須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闡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院具管轄權審理因

本管理規章所引起的爭議，並作出判決。 

 

15. 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 

(a) 本基金可登記成為第 7/2017 號法律《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的公積金

計劃的投放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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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基金在公積金計劃的運作須符合第 7/2017 號法律《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

制度》、其補充法規及執行指引的規定。 

 

 

修改管理規章的生效日期：2021 年 1 月 1 日 

 


